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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7/2021_2022_2011_E5_B9_

B4_E6_89_A7_c23_647845.htm 讲述了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

理条例第5-9节。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 五、储存 1、

专库要求： (1)安装专用防盗门，实行双人双锁管理. (2)具有

相应的防火设施. (3)具有监控设施和报警装置，报警装置应

当与公安机关报警系统联网。 2、储存管理制度： 麻醉药品

和第一类精神药品的使用单位应当设立专库或者专柜储存麻

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专库应当设有防盗设施并安装报

警装置.专柜应当使用保险柜。专库和专柜应当实行双人双锁

管理。 麻醉药品药用原植物种植企业、定点生产企业、全国

性批发企业和区域性批发企业、国家设立的麻醉药品储存单

位以及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的使用单位，应当配备专

人负责管理工作，并建立储存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的

专用账册。药品入库双人验收，出库双人复核，做到账物相

符。专用账册的保存期限应当自药品有效期期满之日起不少

于5年。 3、第二类精神药品经营企业储存要求：经营企业应

当在药品库房中设立独立的专库或者专柜储存第二类精神药

品，并建立专用账册，实行专人管理。专用账册的保存期限

应当自药品有效期期满之日起不少于5年。 例：(B型题)A.1年

B.2年 C.3年 D.4年 E.5年 根据《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

》 1.第二类精神药品处方至少保存(B) 2.第二类精神药品专用

帐册的保存期限应当自药品有效期满之日起不少于(E) 六、 

运输 1、运输管理 通过铁路运输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

的，应当使用集装箱或者铁路行李车运输，具体办法由国务



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铁路主管部门制定。 没有铁

路需要通过公路或者水路运输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的

，应当由专人负责押运。 2、邮寄的要求 邮寄麻醉药品和精

神药品，寄件人应当提交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出具的准予邮寄证明。邮政营业机构应

当查验、收存准予邮寄证明.没有准予邮寄证明的，邮政营业

机构不得收寄。 省、自治区、直辖市邮政主管部门指定符合

安全保障条件的邮政营业机构负责收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邮政营业机构收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应当依法对收寄

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予以查验。 邮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的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邮

政主管部门制定。 七、审批程序和监督管理 1、 监控信息网

络 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建立监

控信息网络，对定点生产企业、定点批发企业和使用单位的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生产、进货、销售、库存、使用的数量

以及流向实行实时监控，并与同级公安机关做到信息共享。

2、对未连接监控信息网络单位的要求 尚未连接监控信息网

络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定点生产企业、定点批发企业和使

用单位，应当每月通过电子信息、传真、书面等方式，将本

单位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生产、进货、销售、库存、使用的

数量以及流向，报所在地设区的市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和公

安机关.医疗机构还应当报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卫生主

管部门。 3、过期、损坏药品的处理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

生产、经营企业和使用单位对过期、损坏的麻醉药品和精神

药品应当登记造册，并向所在地县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申请

销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接到申请之日起5日内到场监



督销毁。 医疗机构对存放在本单位的过期、损坏麻醉药品和

精神药品，应当按照本条规定的程序向卫生主管部门提出申

请，由卫生主管部门负责监督销毁。 更多信息请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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